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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(於百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) 

        (股份代號：1199) 

 

股東提名候選董事的程序 

 

任何有資格出席及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股東如欲提

名在股東大會上退任的董事以外的其他人士為本公司董

事，可在召開相關股東大會前最少七(7)天，將下列文件送達

本公司的註冊地址 (Clarendon House, 2 Church Street, 

Hamilton HM 11, Bermuda)或香港主要營業地址(香港皇后大

道中 183 號中遠大廈 49樓)： 

 

(一) 該名擬提名個別人士為本公司董事的股東簽署的書面

通知； 

 

(二) 該獲提名人士簽署確認接受提名的同意函；及 

 

(三) 載有上市規則第 13.51(2)條所規定供撰寫相關公告之

該獲提名人士的個人資料的文件。 

 


